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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1年3月29日星期二  10時整 

地點：市政大樓3樓南區 S301開標室 

主席：林昆虎處長 紀錄：楊鴻安 

出席： 李惠裕請假 王健忠 劉家銘 周國平 陳炳麟 

 吳再欽請假 林慧忠 張泰昌 游百崧 蔡府剛代理 

 郭玉仙 王志良 洪維聰 蕭志龍 陳韋廷代理 

 曹美惠 李英偉 陳筱珍代理 文國華 王秋玲 

 李雅娟 洪惠敏 葉馥宇 許文娟 陳大分 

 李    鑫     
      

壹、宣讀本處111年2月份處務會議紀錄暨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紀錄確定。 

貳、報告事項： 

一、111年2月份在建工程品管、職安督導情形。(品安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品安科加強督導各工地墜落防止職安缺失，另勞檢處近期抽查工地缺

失，請工務科督商確依勞安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處預訂於4月份邀請勞檢處辦理施工安全教育訓練，請各工務所主任及

本處相關勞安人員踴躍參加。 

二、本處111年度3月份府管計畫進度暨里程碑執行情形。(工務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工務科於下次會議簡報增列年度目標第二、三季里程碑。 
(三)請配合科加速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聯外道路工程土地徵收作業進度。 

三、1999反映道路不平含坑洞案件。(養護隊)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養護隊統計今年道路巡查各路段缺失數，並與維護科研議後續改善作

為。 

四、人行道淨寬小於0.9公尺採取公共設施帶與停車格位共同配置改善方式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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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研議結果。(共管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共管科就本次會議個案製作本處計畫改善方式後，邀交工處召會研商可

行性。 

五、本處111年度採購標案辦理情形統計。(維護科) 
裁示：洽悉備查。 

六、111年度道路新闢、隔音牆改善、天橋拆除、電梯工程及橋梁工程辦理情

形。(規設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規設科綜整天橋歷次檢討存廢資料予處長。 

七、111年度容積代金執行情形。(配合科) 
       裁示：洽悉備查。 

八、本處代辦建築案件分析報告。(建築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劉總工程司督導建築科、機電科研擬因候選綠建築證書及智慧建築證書

取得期程扣罰廠商爭議之改善作為。 

九、五大管線及智慧建築管制。(機電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機電科提供建築工程適用智慧建築標準予處長。 

十、本處111年度截至2月底預算財務收支情形。(會計室)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劉總工程司持續管控本處預算執行率。 

十一、本處111年2月加班時數超過45小時、連續數月加班者。(人事室) 
裁示：洽悉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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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處養護工程隊第四分隊胡正三駕駛當選本府111年優秀工友案。(人事室)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感謝同仁戮力協助本處業務推動。 

十三、本處111年2月公文辦理情形報告。(秘書室) 
       裁示：洽悉備查。 

十四、本處訴訟及國賠案件執行情形。(法制秘書) 
裁示：洽悉備查。 

十五、本處111年2月份新聞見報情形統計。(新聞聯絡人) 
裁示：洽悉備查。 

參、其他指示事項： 

一、民權大橋改建工程防汛計畫缺失請工務科督商提送改善計畫，並依約檢討廠 

        商責任。 

二、請各科室主管宣導同仁出席各項公開場合活動或公務會議，應依規定保持行 

        政中立。 

三、請同仁確實依採購法暨相關法令公開、公正辦理採購作業。 

肆、散會（是日11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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